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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立项情况 

2024 年 1 月，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《关于下达包头市地

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，确定将《智慧城市 基础信息数据

元 第 1部分：基本要求》纳入 2024 年第一批包头市地方标准制修订

项目。为贯彻相关要求，支撑包头市智慧城市建设，包头智慧鹿城科

技有限公司联合包头市大数据中心、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启动《智慧城市 基础信息数据元 第 1部分：基本要求》包头市地方

标准的编制工作。 

（二）提出单位 

本标准的提出单位为包头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。 

（三）归口单位 

本标准的归口单位为包头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。 

（四）主要起草单位 
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包括包头智慧鹿城科技有限公司、包头市大

数据中心、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 

（五）主要起草人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包括董恩来、王超、付建坤、张彬、张丹、任

茹煜、刘墩建、姜华。 



二、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

数据标准是智慧城市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。国家“十

四五”和 2035 远景目标中提出“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”、

“构建城市数据资源体系，推进城市数据大脑建设”。智慧城市的建

设关键在数据资源体系的建设。《内蒙古自治区“十四五”数字经济

发展规划》提出“加强数据资源管理”“数据资源采集、汇聚、流通、

交易、共享、应用等全生命周期各环节标准”。《包头市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包头市数字经济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的通知》在建设包头智慧

城市方面，“推动业务方案顶层设计与标准化建设方案顶层设计的双

向融合”，以及 2023 年 7 月包头市政府印发的《包头市公共数据管

理暂行办法》提出“完善人口、法人、信用、电子证照、宏观经济和

空间地理等基础数据库，以及跨地域、跨部门专题数据库”，需要建

立基础数据标准体系结构，加快基础数据标准建设。 

基础信息数据元作为数据标准的基础，适用于包头市智慧城市建

设项目所涉及的业务数据描述、数据管理及应用系统开发，作为数据

的规范化定义和统一解释，为应用系统开发时进行数据定义的依据，

保障数据的完整性、规范性和准确定。通过制定基础信息数据元标准

有助于增强业务部门对数据定义和使用的一致性，减少数据转换，促

进数据资源共享，实现智慧城市信息系统的业务协同。 

本标准作为基础信息数据元系列标准的第 1部分，规定了基础信

息数据元的编制、使用和管理的要求，作为人口、法人、信用、电子

证照和空间地理 5大基础数据库数据元的基本要求，为各项基础数据



库数据元标准的建设提供支撑。 

三、编制过程 

（一）分工情况 

本标准由包头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提供指导，包头

智慧鹿城科技有限公司、包头市大数据中心、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负责本标准的研究、编制和验证，主要起草人包括董恩来、

王超、付建坤、张彬、张丹、任茹煜、刘墩建、姜华，具体分工见下

表。 

表 1 主要起草人分工表 

序号 姓名 
职务/职

称 
工作单位 分工 联系方式 

1 董恩来 总经理 
包头智慧鹿城科

技有限公司 

总体设计、技

术把关 
18447775000 

2 王超 
数据资源

科科长 

包头市大数据中

心 

总体设计、技

术把关 
18686138141 

3 付建坤 
标准化工

程师 

青岛海信网络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标准起草、意

见修改 
13280810837 

4 张彬 
软件工程

师 

青岛海信网络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意见征集和资

料调研整理 
18766236887 

5 张丹 研究员 
包头智慧鹿城科

技有限公司 

会议组织和会

议材料编写 
13664023287 

6 任茹煜 研究员 

包头智慧鹿城科

技有限公司 技术资料分析

和整理 
17684724866 

7 刘墩建 
软件工程

师 

青岛海信网络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 试验验证和技

术讨论 
15953234358 



8 姜华 
软件工程

师 

青岛海信网络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 试验验证和技

术讨论 
15588638329 

（二）调研阶段 

2023 年 6 月-8 月，按照包头市智慧城市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需

求，启动智慧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元标准的预研工作，并成立标准项目

组。标准项目组对国内智慧城市建设项目进行全面调研，广泛搜集和

检索了智慧城市、数据资源有关的技术标准、政策文件等材料，包括

相关政策文件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等，进行了多方面的

研究分析、资料查证工作。 

2023 年 9月-11 月，标准项目组启动标准草稿的预研工作。标准

项目组根据收集的资料和分析结论，明确基础信息数据元系列标准范

围，并将基础信息数据元基本要求作为第 1部分优先制定。搭建基础

信息数据元基本要求标准框架，确定标准主体内容，同时也向行业主

管部门就标准范围、标准框架等方面征询意见，并根据专家意见和相

关资料进行深入研究。标准项目组编写标准草稿和地方标准项目建议

书，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立项建议。 

2024 年 1 月，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《关于下达包头市地

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，本标准正式立项。 

（三）标准起草阶段 

2024 年 2月，启动包头市地方标准《智慧城市 基础信息数据元 

第 1部分：基本要求》的编制，成立标准编制组，明确包头智慧鹿城

科技有限公司为主编单位，包头市大数据中心、青岛海信网络科技有

限公司为参编单位，并正式启动标准起草工作。标准编制组组织包头



市智慧城市（一期）建设项目数据治理团队对标准范围和标准框架进

行讨论，并对现实工作中的问题进行评估和方案验证工作。 

2024 年 3 月，编制组召开标准讨论会，对标准技术内容进行讨

论，对标准草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完善，形成标准讨论稿。 

在标准讨论稿的基础上，标准编制组组向包头市行政审批政务服

务与数据管理局、包头正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编写审查，主要审

查标准结构设计是否合理、技术内容是否符合实际需求。标准编制组

认真梳理、分析反馈意见，对数据元管理章节的具体内容表述重新归

纳整理。标准编制组按照反馈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

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四、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关

系 

（一）制定标准的原则 

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“统一性、协调性、适用性、一致性、规

范性”的原则。 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－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

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给出的规则编写。 

（二）制定标准的依据 

1、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

（1）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

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》 

（2）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“十四五”



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》（内政办发〔2021〕66 号） 

（3）《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包头市公共数据管理暂行办法

的通知》（包府发〔2023〕32 号） 

（4）《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包头市数字经济“十四五”发

展规划的通知》（包府发〔2022〕11 号） 

（5）《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》（包

府发〔2020〕42 号） 

2、相关标准文献 

（1）GB/T 7027-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

（2）GB/T 7408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

法 

（3）GB/T 19488.1-2004 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 1部分：设计和管

理规范 

（4）GB/T 19488.2-2008 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 2部分：公共数据

元目录 

（5）GB/T 36344-2018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

（三）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及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与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，没有冲突。 

五、主要条款的说明，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的论

述 

本标准规定了智慧城市基础数据元的结构、属性和管理的要求。

本标准适用于包头市智慧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元的编制、使用和管理，



也适用于包头市智慧城市基础库的建设，以及政务信息系统的建设和

数据管理。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数据元结构 

标准按照最大化采集、一数一源、同义词合并、唯一标识和代码

标准归集的原则整合基础信息数据元，并按照 GB/T 7027-2002 中 6.2

给出的线分类法进行分类，将基础信息分为人口基础信息、法人基础

信息、信用基础信息、电子证照基础信息和地理空间基础信息，给出

了基础信息数据元编码。 

（二）数据元属性 

标准参照 GB/T 19488.1-2004 第 5章的规定，结合实际需求，选

取了标识类、定义类、表示类、管理类和附加类等 10项数据元属性。 

（三）数据元管理 

数据元管理包括管理角色及职责、管理流程和数据元维护等内容，

分别对负责数据元管理的人员角色、流程，以及数据元的增加、变更

和删除做了规定。 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本标准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 

七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

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。 

八、推广实施 

本标准归口部门将联合主要起草单位组织标准的宣贯培训工作，



根据本标准的适用范围，将主要面向全市各领域智慧城市项目主管部

门进行标准的培训与宣贯，采用专家讲座、系列课程、交流答疑、发

放宣贯材料等方式，让相关人员更好理解、执行本标准，推进标准实

施后的应用。 

本标准归口部门将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工作机

制，基于本标准开展数据收集、数据治理和数据应用的监督检查和考

核评价，并督促整改落实。 

九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
